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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后附的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兰信）

管理层编制的《关于上海海兰劳雷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

明》。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审核报告仅供海兰信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

审核报告作为海兰信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管理层的责任 

海兰信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编制《关于上海海兰劳雷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利润补偿协议执行情况

的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关于上海海兰劳雷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利润补偿协议执行情况的说明》发表审核意见。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

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

施审核工作以对《关于上海海兰劳雷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利润补偿协议执行情况

的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

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

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审核结论 

我们认为，海兰信管理层编制的《关于上海海兰劳雷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利

润补偿协议执行情况的说明》已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上海海兰劳雷海洋科技有限公

司实际盈利数与业绩承诺数的差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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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海兰劳雷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

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海兰信）管理层编制了本说明。 

一、 海兰信发行股份购买上海海兰劳雷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基本情况 

（一）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1．购买方-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北京海兰信数据记录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兰信数据记录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2 月，注册资本 100 万元。 

2008 年 3 月，海兰信数据记录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决议将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

限公司。本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3,300 万元。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268 号）批准，本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17 日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385万股，并于 2010 年 3 月 2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交易，共募集资金净额 42,231.78 万元(其中股本 1,385 万元，资本公积 40,846.78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业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中瑞岳华验字[2010]第 061 号

验资报告审验。 

2012 年 5 月，公司 201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 2011 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55,396,3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9股，

共计 49,856,670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105,252,970 股。 

2014 年 5 月，本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3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本公司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增派 10 股，共计转增股本 105,252,970 股。

转增后，本公司总股本为 210,505,940 股。 

本公司定位于航海智能化和海洋信息化两大业务领域。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

转让、咨询、服务、培训；生产船舶电子集成系统；销售开发后的产品、通信设备、五金

交电、船舶电子设备；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

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企业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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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被购买资产-上海海兰劳雷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海兰劳雷海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兰劳雷），于2015年5月25日经上海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自贸试验区分局批准设立，于2015年5月25日，由申万秋、上海言盛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言盛）及江苏扬子江船厂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注册资本5.5亿元，营业执照注册号为310141000153343。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27号13号楼2层。注册资本为5.5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为申万秋。 

2015年8月14日，经海兰劳雷2015年第三次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江苏扬子江船厂有

限公司将持有海兰劳雷23.64%的股权转让给上海言盛。股权转让后，申万秋及上海言盛分

别持有海兰劳雷股份36.36%及63.64%。 

海兰劳雷经营范围为：海洋、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系统集成，船舶设备及配件的研发、销售、安装、

调试（除专项审批）。（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简介 

1、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2015 年 6 月 4 日，海兰信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申万秋、上海言盛以及江苏扬子江

船厂持有的海兰劳雷 100%的股权。鉴于江苏扬子江船厂为外商独资企业，考虑军工保密

要求，经各方友好协商，江苏扬子江船厂将其在海兰劳雷的股权转让给了上海言盛。海兰

信于 2015 年 8 月 2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将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申

万秋、上海言盛持有的海兰劳雷 100%的股权。2015 年 8 月 21 日，海兰信分别与申万秋及

上海言盛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2015 年 9 月 7 日，海兰信召开的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 

2015 年 9 月 29 日，海兰信分别与申万秋及上海言盛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之补充协议》。 

2015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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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的

议案》及相关议案。 

2015 年 10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价格 55,060 万元，被购买资产作价依据为经万隆（上海）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万隆评报字[2015]第 1316 号《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收购上海海兰劳雷海洋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权项目评估报告》。 

海兰信本次发行股份数量共计 31,054,708 股，发行价格为 17.73 元/股（为定价基准

日-海兰信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审核批准程序 

2015 年 12月 25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向申万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008 号）文件批准，

核准海兰信向上海言盛发行 19,762,087 股股份、向申万秋发行 11,292,621 股股份购买其

持有的海兰劳雷 100%的股权。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1）本次购买资产的过户情况 

海兰劳雷原股东上海言盛及申万秋将其持有的海兰劳雷 63.64%及 36.36%的权益转让

给海兰信，并于 2015年 12 月 28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变更手续。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实施情况 

截至 2015年 12 月 28日止，海兰信已收到上海言盛及申万秋认缴的股款人民币

550,600,000元，本次发行股份增加股本 31,054,708.00元，增加资本公积 513,913,216.52

元，并业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2015]15713 号《验

资报告》验证。 

二、 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执行情况 

1．置入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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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8 月 21 日，海兰信与申万秋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2015 年 11 月 19

日，海兰信与申万秋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根据该协议及补充协议的

规定，申万秋业绩承诺期为本次交易完成日后的连续三个会计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

度及 2017 年度海兰劳雷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840 万元、3,200 万元及 3,360万元。 

2．被购买资产业绩实现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注）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置入资产利润业绩承诺数 2,840.00 3,200.00 3,360.00 

置入资产利润业绩实现数 3,347.60 3,636.54  

差异 507.60 436.54  

实现程度 117.87% 113.64%  

注：2015 年置入资产利润业绩实现数业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 2016 年 3月 30 日出具天职业字[2016]6170-2号《关于上海海兰劳雷海洋科技有限公

司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验证。 

截至 2016年 12 月 31日标的资产累计实现净利润数大于承诺利润数。 

三、 本说明的批准 

本说明业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7年4月21日批准。 

 

 

 

 

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4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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